附件2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龙头园区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费

评价年度：2024年度
区级预算部门单位（公章）：坡头区科技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填报日期：2025年10月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坡头区科技产业园龙头园区污水处理厂位于龙头园区南侧，占地面积23.2亩，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为处理污水10000吨/天,采取的污水处理工艺是A²/0氧化沟工艺。污水处理单元包括：格栅间、集水池、提升泵房、沉砂池、初沉池、AA0生化反应池（厌氧池、缺氧池、氧化沟）、二沉池、接触池、滤池贮泥池、污泥浓缩脱水机房、消毒池、风机房、事故应急池等。

项目建成投产后，可以完善区科技产业园龙头园区污水处理基础设施，解决园区的污水处理问题，实现园区污水集中处理。

评价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保障龙头园区污水处理厂全年稳定运营，污水处理量达标、出水水质符合合同标准，降低园区水污染风险，改善园区环境，促进园区工作正常发展。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自评对象及范围：2024年度龙头园区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费

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为保证项目在特许经营期内正常运作，管委会负责向区财政申请支付污水处理费，并将污水处理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第三方运营公司能收取约定费用。有利于改善坡头区科技产业园企业的生产环境、水环境，提高园区的综合形象和竞争力

评价方法：我委迅速成立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小组，对本单位的区级项目支出进行自我绩效评价，在此过程中结合我委的实际支出情况如实填写了项目绩效自评基础数据表和准备相关的佐证材料，并对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中的指标说明及评分标准进行评分。

自评工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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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陈诣坛

副组长：陈南利

组  员：徐彦嘉、罗灏茵、郑观江、李婕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工作联络人为罗灏茵，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小组主要职责：

1、全面落实对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自评工作的统一部署，及时组织绩效评价工作，确保开展好财政项目支出的绩效评价工作的顺利进行，按时按质完成绩效评价工作。

2、负责对下属各单位上报的项目进行指导、汇总、抽查、审核等相关工作，按时准确报送绩效评价的相关资料。

三、绩效自评结果

本单位此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分数为93.03分，自评等级为优秀。

项目资金使用绩效

（一）资金投入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2024年度预算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530万元用于项目龙头园区污水处理费，实际支付2023年2月至2023年10月、2023年12月合计10个月龙头园区污水处理费共计440.37万元。
2.资金执行情况。实际支付2023年2月至2023年10月、2023年12月合计10个月龙头园区污水处理费共计440.37万元，完成率为83.09%，资金支付依据合规合法，在预算内安排支出。此外，龙头园区污水处理厂2023年11月污水处理费437332.7元已送区财政局待审批通过后支付。
3.资金管理情况。此项目龙头园区污水处理费均采用财政直接支付进行支付，严格执行财经相关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实际支付2023年2月至2023年10月、2023年12月合计10个月龙头园区污水处理费。
（2）质量指标：项目预算完成率为83.09%。
（3）时效指标：按照工作计划任务和目标，相关资金及时支出，保障龙头园区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提高污水处理效果。
（4）成本指标：本年度计划支出530万元，实际支出440.37万元，没超过本年度预算。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随着坡头区科技产业园区经济建设的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大，用水日益增长，排放出的工业污水及生活量也逐年上升。本项目的实施，保障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提高污水处理效果，改善龙头园区的环境卫生。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随着本项目的实施，龙头园区的环境卫生进一步改善，同时可改善该区域的投资环境，有利于推动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企业和周边村民满意度较高。
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

通过严格按照坡头区财政项目资金使用有关规定，对专项资金的申请按照相关规定和流程，整理相关资料报送审批，有助于强化项目资金的合理使用。

（二）存在的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

由于近年来区级财政紧张，该项目资金拨付进度不够及时。
六、改进意见

提高项目资金支付时效。

七、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已按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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